
关于进一步规范海曙区公益创投项目

资金使用的通知

为了规范公益创投项目资金管理，提高公益创投金的使

用效益，根据《海曙区公益创投项目管理试行办法》（海政

办[2011]28 号）及相关文件的有关规定，现就进一步规范公

益创投项目的资金使用，作如下通知：

一、资金分类及使用比例

（一）社会服务类项目：指在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等方面提供公益服务的项目。

1、业务费。用于开展项目活动或者提供服务所发生的

物品购置、场地设备租赁等费用，应保留活动照片和档案、

发票和消费明细等备查。总计不得低于项目资金总额的 55%。

2、补贴费。用于开展项目活动或者提供服务所发生的

交通、误餐、通讯、保险等必要的费用，每人每天最高不得

超过 50 元。应保留人员名单，包括领取人姓名、性别、联系电

话、服务时间、费用名称、金额、领取人员签字等内容。总计不

得超过项目资金总额的 20%。

3、培训费。用于老师讲课费用支出，应保留老师简历，

教材讲义、活动照片和档案、签到表、发票、消费明细等备

查。其中讲课费控制在 100 元/小时标准范围内，总计不得

超过项目资金总额的 5%。



4、宣传费。用于开展项目活动或者提供服务所发生的

资料印刷、版面制作等费用，应保留样稿样品、发票等备查。

总计不得超过项目资金总额的 10%。

5、其他费用。是指无法归属到上述费用中用于机动的

费用。总计不得超过项目资金总额的 10%。

公益创投项目资金原则上不得用于购买固定资产。对于

必须购买固定资产的项目，需经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审核同

意，其固定资产费用可列在“活动物品购置租赁费”中，在

项目实施结束后上缴至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二）专业社工服务类项目：指登记的民办社工服务机

构和备案的社区社工专业团队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项

目。

1、社工服务费。民办社工机构聘用的服务本项目的专

业社工费用，包括社工薪酬、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劳保等，

总计不得高于项目资金总额的 55%。人员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的社区社工专业团队应保留服务人员名单，包括领取人姓

名、性别、身份证号码、职称、联系电话、工作时间、费用

金额、领取人员签字等内容，总计不得高于项目资金总额的

20%。

2、服务活动经费。包括服务活动产生的物品购置、场

地设备租赁、学习培训、志愿者补贴等各项费用，应保留活

动照片和档案、发票和消费明细等备查。民办社工机构的，



总计不得低于项目资金总额的 30%；社区社工专业团队的；

总计不得低于项目资金总额的 65%。

3、管理费。包括机构行政、财务、宣传及其它管理费

用。总计不得高于项目资金总额的 10%。

4、其他费用。是指无法归属到上述费用中用于机动的

费用。总计不得超过项目资金总额的 5%。

（三）支持服务类项目：指为社会组织、社工提供能力

建设、评估指导、课题研究等服务的项目。

1、专家费。用于开展项目活动所聘请的专家补贴，其

中中级技术职称及以下专业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 800 元；

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 1000 元；正高

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 2000 元；院士、全

国知名专家每半天一般不超过 3000 元。应当保留专家费用

支付表，包括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工作时

间记录、劳务费金额、领取人员签字等内容。总计不得低于

项目资金总额的 60%。

2、业务费。用于开展项目活动或者提供服务所发生的

场租、印刷、物品购置、交通、住宿、餐饮等必要的费用，

应保留发票、消费明细等备查。总计不得超过项目资金总额

的 30%。

3、其他费用。是指无法归属到上述费用中用于机动的

费用。总计不得超过项目资金总额的 10%。



二、帐务处理

1、会计核算。公益创投项目必须设立项目明细账进行

归集核算。对发生的每笔收入、支出、费用、成本，应当及

时办理会计核算手续。

2、编制项目资金使用中期明细表。中期明细表应在每

半年结束后 10 天内上报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格式见附表

1）。

3、编制项目资金使用年度决算表。年度决算表应在公

益创投项目全部完成的下月 10 日前上报区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格式见附表 2）。

三、资金列支手续

1、原始票据列支。原始票据的内容包括：单位名称、

经济业务内容、数量、单价和金额等要素。原始票据的列支

应当有经办人、证明或验收人、批准人的签名等审批手续。

严禁列支各类购物消费卡票据和业务内容“模糊”的票据。

2、物品购买列支。物品购买要附明细购物清单。物品

购买列支时，要注明具体活动项目用途，并有经办人、验收

人、批准人签名列支的审批手续。

3、补贴发放列支。社会组织成员或志愿者补贴、专家

教师的培训讲课费等发放要制表造册，并有领取人、经办人

和审批人的签名手续。

四、其他要求



1、项目资金应当坚持专款专用，并严格按照项目预算

和合同执行。因不可抗力等原因，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约定的，

应当向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提出终止申请，经核实后，未履

行合同的项目资金按原出资渠道全额收回。严禁擅自向他人

转让服务项目。

2、对经过评估验收，按计划要求完成的达标项目结余

资金，可转入受助社会组织限定性净资产，或向区社会组织

服务中心申请继续使用结余资金开展服务，或视作下一年度

公益创投项目自有资金；对经过、评估验收不达标或虽达标，

但未按项目计划要求执行的项目结余资金，由区社会组织服

务中心负责收回或作出相应处理。

3、受助组织严重违反本通知有关规定的，将对其不诚

信的行为记录在案，已经获得公益创投资金的予以追缴收

回，同时三年内不得参加公益创投或其它类似活动，并取消

其再次参加公益创投活动的资格。

海曙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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